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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教 育 厅
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5年度科学研究

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充分挖掘高校科研创新潜力，提升高校中青年教师和在校

研究生科研能力，提高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，经研究，

决定开展 2025 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（以下简称

“基金项目”）申报工作。本年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按照《云南省

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管理办法（2023 版）》（附件 1，以下简

称《办法》）执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申报要求

（一）项目类别

2025 年度基金项目分为一般项目和专项项目。一般项目包

括教师类项目和研究生类项目。本年度可申报“三个定位”“思政

课研究”和“青年人才基础研究”三个专项项目。申报专项项目时，

申请人需在项目申请评审书（模板见附件 2—3）封面进行选择。

（二）项目数量

博士、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不受项目数量限制；原则上立项培

育建设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高校项目数量不超过 40 项（含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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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），其他本科高校项目数不超过 30 项（含专项项目）；专科

高校项目数不超过 20 项（含专项项目）。

为加大青年科研人员培养力度，各本科院校应确保立项一定

数量“青年人才基础研究专项”（限教师申报）。专科高校根据自

身实际情况对青年人才进行支持，不做具体要求。“青年人才基

础研究专项”申报人年龄不超过 36 岁，即出生时间应在 1988 年

12 月及以后。

（三）项目经费

教师类项目中理工农医课题资助不低于 2 万元/项，其中，

青年人才基础研究专项资助不低于 4 万元/项，人文社科类课题

资助不低于 1 万元/项；研究生类课题资助不低于 1 万元/项。

根据云南省财政厅有关文件精神，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发

展专项资金实行项目和资金拨付分离，以生均经费形式核拨高校。

公办高校项目经费可从核拨高校的生均经费中统筹列支，民办高

校项目经费自筹解决。

（四）材料报送

请按照《办法》要求认真开展申报、评审和公示（不少于 5

个工作日）等工作，于 2024 年 12 月 2 日前将学校推荐公函（红

头文件）、公示情况（照片或网页截图）和拟立项项目明细表（附

件 4）纸质件一式一份，报送至省教育厅科学技术与数字教育处；

拟立项项目明细表电子文档（可编辑Excel表格及其盖章扫描件，

以学校名称命名）发送至省教育厅联系人邮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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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存在《办法》第十二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

不得申报，不符合《办法》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申报，

请各高校认真做好审核工作。

（二）各高校以学校为单位汇总全校拟申报项目清单后一

并报送，不接受同一高校多部门分别报送。

省教育厅科学技术与数字教育处

联 系 人：李楠、叶云钱

联系电话：0871-65174765

联系邮箱：ynsjytln@126.com

报送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学府路 2 号云南省教育厅

603 办公室

附件：1.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管理办法（2023 版）

2.教师类项目申请评审书

3.研究生项目申报评审书

4.XX 高校拟立项项目明细表

云南省教育厅

2024 年 10 月 1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